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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

00

；

2

、召开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

501

号丰乐国际大酒店四楼四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陈茂新先生；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6

人， 代表股份

107,138,0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98,875,968

股的

35.8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茂新先生、许晓树先生、徐继萍女士、吴家保

先生、罗松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非独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535,690,225

股

（

107,138,045×5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陈茂新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2

）选举许晓树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3

）选举徐继萍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4

）选举吴家保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5

） 选举罗松彪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2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赵久然先生、赵定涛先生和卓敏女士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赵久然先生、 赵定涛先生和卓敏女士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321,414,135

股（

107,138,

045×3

）。

经股东会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赵久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2

）选举赵定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3

）选举卓敏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公司原董事徐松林先生因工作原因，独立董事李增智先生、卓文燕先生、程德麟先生任期已满

六年，均将不再继续提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以上各位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公司董事会向徐松林先生、李增智先生、卓文燕

先生、程德麟先生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3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会中先生、吴义兵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监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214,276,090

股（

107,138,045×2

）；

（

1

）选举陈会中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2

）选举吴义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07,138,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本次会议选举陈会中先生、吴义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李旭女士（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简历：

李旭女士，

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政工师。

1993

年

9

月参加工作，历任合肥丰乐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政务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纪委委员，协助工会主席工作，合肥市青联九届委员。

李旭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杨求文、翟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1-19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分别以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五届

一次董事会的书面通知，会议于

5

月

6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

8

人。 会议由陈茂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茂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继萍女士、吴家保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因董事会换届，需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审计、提名和战略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人员

组成，会议同意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分别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赵定涛先生、卓敏女士和徐继萍女士三人，独立董事赵定涛先生为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赵久然先生、卓敏女士和陈茂新先生三人，独立董事卓敏女士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赵久然先生、赵定涛先生和许晓树先生三人，独立董事赵久然先生为召

集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为陈茂新先生、许晓树先生、徐继萍女士、吴家保先生、罗松彪先生、赵定涛先

生、卓敏女士七人，陈茂新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继萍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良红先生为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孙余江先生为总会计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聘任顾晓新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公司聘任纪钟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七日

附件：

人员简历

1

、徐继萍女士，

1964

年

1

月出生，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农艺师。 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曾任合肥市种子公司西瓜生产办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董事。

徐继萍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3151

股，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沈良红先生

1962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合肥化工

仪表车间技术员、团支部书记；合肥城改热力实验公司生产技术部工程师、生产技术部主任、副经

理；

2001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合肥市热力公司总经理、合肥天源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

众诚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徽安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合

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2010

年

6

月起抽调合肥市国资委负责招商引资

工作。

沈良红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公司股

票，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孙余江先生，

1966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曾任长丰县双墩面粉厂车间会计、财务科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安徽

丰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

孙余江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公司股

票，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顾晓新女士，

1968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

1992

年

7

月至

2003

年

2

月，在《淮北日报》从事党报新闻采编工作；

2003

年

3

月至

2007

年

5

月，就职于《证券日报》驻安徽记者站，任常务副站长。

顾晓新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公司股

票，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曾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

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取得董事会秘书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资格，。

5

、纪钟先生，

1968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历任合肥市种子公司财务会计、肥东丰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部副主任。

纪钟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公司股票，

曾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取得董事会秘书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资格。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1- 20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11

：

00

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五届

一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陈会中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会中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1-2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总经理等人员的

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相关人

员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五届一次董事会审议聘任徐继萍女士为总经理，沈良红先生为副总经理、孙余江先生为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顾晓新女士为董事会秘书、纪钟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无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等情况。顾晓新女士、纪钟先生均取得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具

备担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

（三）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独立董事：赵久然、赵定涛、卓敏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

2011

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３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４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９１

，

２９６

，

５１８．３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８２

，

１６６

，

８６６．４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０．４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

年为本基金封闭期，封闭期间，本基金收益分配

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

１

）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封闭期间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２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

资收益。

（

３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

４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②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③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

５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股票简称：雅戈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根据解禁比例和相关锁定承诺，本次可流通的解禁股份数量约为

７

，

２９６

万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作为股权登

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及履行情况

１

、追加对价安排

（

１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一次股份。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正式公告时，出现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①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低于

２０％

；

②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或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按照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

送

１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加支付对价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追加支付对价（原非流通股股份无

权获得追加支付的对价）。

（

２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提出的现金分红预案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

送一次股份。

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后，非流通股股东将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提出

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规模为基数，每

１０

股不低于

２

元的现金分红预案（即总分

红金额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总额

×０．２

元

／

股；若未来三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

则实际分红比例

＝

总分红金额

÷

当时股本总额），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如果

上述三年非流通股股东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 或提出的现金分红预案的现金分红水平未达到上述

设定目标，或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弃权或反对票，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按照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加支付对价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追加支付对价 （原非流通股股份无权获得追加支付的对价）， 追加支付对价的股份总数总计

１８１

，

３２３

，

５４０

股。

２

、追加对价履行情况

（

１

）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８３．９４％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

告均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提出了高于每

１０

股

２

元的现金分红

预案（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规模为基数），并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了赞成票。

综上所述，公司的经营业绩达到了设定目标，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遵守了现金分红的承诺，故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无需支付追加对价。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以下承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

４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

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２０％

，在

６０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

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０％

，在

７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６０％

，在

８４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８０％

。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发生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认购权证行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由“宁波青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以

下简称“雅戈尔控股”）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包括

９

，

０６６．１８

万份认购权证和

６３

，

４６３．２４

万份认沽

权证。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止，共计

９４

，

７５４

，

７１２

份认购权证成功行权，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雅戈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从雅戈尔控股账户转移至成功行权的认购权证持有人账户，

１６００

万股公司股票从认购权

证创设人账户转移至成功行权的认购权证持有人账户。 因认购权证行权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减少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加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

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

３

、限售股解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的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１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流通。

４

、协议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雅戈尔控股与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投资中心”）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雅戈尔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投资中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中心承诺：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每年可流通

２０％

。 （在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２０％

， 在

２４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的

４０％

，在

３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

通股股份总数的

６０％

，在

４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

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８０％

。 ）

５

、司法划转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０

）甬鄞商初字第

１９１

号和执行裁定书

（

２０１０

）甬鄞执民字第

７７７－１

号，将投资中心持有的公司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强制执行

扣划至

４８９９

名申请执行人名下， 该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增加持有的公司股份承继投资

中心关于股份锁定和限制转让的承诺。 经强制执行后，投资中心持有公司

３５４

，

３８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认购权证行权、公积金转增后的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协议转让及

司法划转后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生过的变化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宁波雅戈尔控

股有限公司

８７４

，

６７１

，

６６０ ４９．１０％

２００７－０５－２１

认购权证行权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２８５

，

６８７

，

７１１ １２．８３％

２００７－０６－０５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２００９－０５－１８

限售股解禁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

股权转让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限售股解禁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宁波市鄞州青

春职工投资中

心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

股权转让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３

，

５０８ 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２

法院强制执行扣划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限售股解禁

－７０

，

８７７

４９００

名自然人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法院强制执行扣划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３３１

，

７１８

，

１５７ １４．９０％

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５

，

６８７

，

７１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２．８３％

； 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持有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２８３

，

５０８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１％

；

４９００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３３１

，

７１８

，

１５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９０％

。 （注：原为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股东，因司法划转，增加

１

名自然人股东）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改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书出具日，雅戈尔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东均能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２８５

，

６８７

，

７１１ １２．８３％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１９０

，

４５８

，

４７４

２

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

２８３

，

５０８ ０．０１％ ７０

，

８７７ ２１２

，

６３１

３ ４９００

名自然人合计

３３１

，

７１８

，

１５７ １４．９０％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合计

６１７

，

６８９

，

３７６ ２７．７４％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４３９

，

４６１

，

８０４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和定期报告所载情况的差异

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不一致，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公告所载上市数量为

１７４

，

９３４

，

３３２

股，产生不一致的原因是因认购权证行权和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雅戈尔控股持股数发生变化，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认购权证行权、公积

金转增后的持股数为基数计算。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不一致，年度报告披露的新增可上市交

易股份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９

，

２３７

股， 产生不一致的原因是年度报告中流通股上市数量按雅戈尔控股和投资

中心

２０１０

年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量的合计数计算，现投资中心持有公司的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扣划至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名下，该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后因司法划转，股东数增加

到

４９００

人）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存在尾数需四舍五入的情况、其合计数与原投资中心新增可上市交

易股份数存在差异，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较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

量少

１

，

６６５

股。

（五）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的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１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 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２８５

，

９７１

，

２１９ －９５

，

３００

，

１１４ １９０

，

６７１

，

１０５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３３１

，

７１８

，

１５７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１７

，

６８９

，

３７６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４３９

，

４６１

，

８０４

无限售 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６０８

，

９２２

，

３１９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１

，

７８７

，

１４９

，

８９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６０８

，

９２２

，

３１９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１

，

７８７

，

１４９

，

８９１

股份总额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０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八、第一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及限制转让的承诺

（一）第一大股东雅戈尔控股的承诺

雅戈尔控股将

４．１５

亿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投资中心后， 就其持有公司

２６．０４％

的股份（

５７９

，

８９６

，

１８５

股）承诺如下：

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将承继权益变动前本公司在雅戈尔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的关于股份锁定及

限制转让的承诺；并进一步承诺，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在未来十年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本公司持有的雅戈尔股份。

（二）实际控制人李如成先生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实际控制人李如成先生就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如下：

本人承诺，自承诺做出日起，在未来五年内，本人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直接持有的雅戈尔

股份，也不通过投资中心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间接持有的雅戈尔股份。

根据以上解禁比例和相关锁定承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可流通的解禁股份数量约为

７

，

２９６

万股。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空港工厂会议室（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航海路

５３

号）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关建华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在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航海路

５３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６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关于聘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７

，

０２９

，

１９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赵丽新、兰靖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编码：

002073

股票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283,722,0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22%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6,703,7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7,018,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

。 公司董事长袁仲雪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根据公司产品、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公司发展

的情况，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确保股东长期更大利益，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留待以后分配。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74,4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票

147,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7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使用该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李沧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用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青岛四方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7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

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恒丰银行青岛高科园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1,653,6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10%

；反对票

2,013,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97%

；弃权票

54,7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软控欧洲研发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提供融资保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90,8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7%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2,1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5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正阳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并为全资

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45000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83,588,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票

7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 弃权票

54,7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05

月

06

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1-027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

第四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在外地出差，按照《公

司章程》由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荐公司董事苏士英先生主持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784,086,99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372,990,906

股的

57.11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

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当前市场和政策环境，为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更好地支

持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公司决定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赞成

784,086,99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票

0

股，通过

了本项议案。

（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根据当前市场和政策环境，为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更好地支持

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为：

1

、发行规模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含

16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2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7

年（含

7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

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3

、担保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4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可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6

、公司债券的上市场所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债券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7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8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

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条款、确定担保相关事

项、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上市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

切事宜；

（

2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

3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

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

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

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4

）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5

）如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

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

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6

）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工作；

（

7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9

、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时，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该议案赞成

784,086,99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票

0

股，通过

了本项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叶正义律师和郑影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1-028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与印度

ALTALANTA ELECTRICAS

PRIVATE LTD

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与印度

ALTALANTA ELECTRICAS PRIVATE LTD

签订意向书，双方协商在印度共同出

资设立

765kV

变压器合资公司事宜。 合资公司进行

220kV

及以上变压器、 电抗器的生产制造及维修维

护。合资公司将由天威保变控股

51%

。双方将就合资具体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待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

本公司将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 由于该项目的合资具体事项正在协商过程中，因此，项目的实施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有关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五月六日


